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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控

制、减轻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提高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对能力，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活动，保障公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秩

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

成或者可能造成公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严重损害，需要采

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



因疾病、群体性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的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适用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应对作出专门规定的，

适用其规定。上述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级标准由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

门会同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等部门制定。

第三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遵循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

结合的原则，坚持依法应对、科学应对。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对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公共卫生风险防

控和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第五条 国家建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动员机

制，组织动员单位和个人依法有序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对工作。

国家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宣

传教育工作，增强公众公共卫生风险防范意识、提高防范能

力。



第六条 国家坚持中西医并重，加强中西医结合，充分发

挥中医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作用。

第七条 国家支持和鼓励开展公共卫生应急领域的科学

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科研攻关体系和能力建

设，推广应用相关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

国家支持和鼓励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等先进技术。

第八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收集、存储、使用、

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个人

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涉及敏感个人

信息的，应当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结束后，应当及时删除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处理的个

人信息。

第九条 采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措施，应当依照法定

权限和程序，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和可能造成危害的

程度、范围等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

利于最大程度保护单位和个人合法权益，且对他人权益损害

和生产生活影响较小的措施，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



第十条 国家支持和鼓励开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十一条 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管理与指挥体制

第十二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实行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部门协同联动、社会共同参与、属地管理和分类管

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明确属地、部门、单位和个人责任，

加强公共卫生应急指挥能力建设。

第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对工作负责；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

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或者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

一级人民政府共同负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立即

开展应对工作，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

级上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不能消除或

者不能有效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害的，上级人民政府应

当及时采取支持措施，必要时统一领导应对工作。

行政区域毗邻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协同机制，加强信息通报，开展风险会商，

协调应对措施。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由本级人民政府

主要负责人、有关部门负责人、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有关单位负责

人等组成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组织、协调、

指挥本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开展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

国务院根据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需要设立国家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机构，领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

作；必要时，国务院可以派出工作组指导有关工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工作，可以依照本级人民政府的权限发布有关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的决定、命令、措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组建专家

组，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形势研判、应急处置等提供咨询

意见。

第十五条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协调全国

重大传染病疫情应对工作，负责全国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工作。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门负责全国重大传染病疫

情应对相关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

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有关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协调

本行政区域重大传染病疫情应对工作，负责本行政区域其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疾病预

防控制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重大传染病疫情应对相关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

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有关工作。

第十六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导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协助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有关工作，

推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协同联

动。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协助做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宣传教育和健康提示，组织城乡居民依法有序参与城乡社

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活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城乡社区开展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有关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加强

基层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建设。

第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工作，执行依法采取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便利措施，引导单位和个人依法有

序参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宣传教育、信息报告、志愿

服务等活动。

志愿服务组织等应当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统筹协

调、有序引导下依法开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救助、志

愿服务等活动。




